
贸易外汇收支企业网上名录登记操作流程

1、使用火狐浏览器、Chrome浏览器或IE11搜索登录国家外汇管理局数字外管平台http://zwfw.safe.gov.cn/asone，点击
“法人注册（行政许可业务）”，填写法人信息，注册成功后登录。



操作提示
（1）“机构代码”为营业执照上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共18位；“用户代码”及“用户密码”由企业在法人注册时自行设
定。（2）目前系统暂不支持非居民线上办件，法人为非大陆居民的企业可至当地外管局现场办件。



2、点击“行政许可”-“行政许可办理”，输入事项编码或名称进行检索，或直接选择要办理的许可事项，如办理出口单
位名录登记的，选择“17100200Y出口单位出口收汇核查”（左边“+”符号点开）-“171002001出口单位名录登记”-
“17100200101出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”，点击“我要办理”。（进口企业选择17100100101进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）

操作提示
（1）进出口都有的企业任意选择一项即可（进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/出口单位名录登记新办），无需申请两次。
（2）企业如需办理“进/出口企业名录登记变更、注销”事项，请至当地外管局现场办理。



3、根据企业注册地址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经办外汇局（点击文件夹左边“+”符号，图示以“安徽省分局为例”），阅读系
统提示的“基本信息、办理流程、所需材料、常见问题”等资料，并点击“网上办理”按钮。



4、补充完善相关信息并上传材料，办理出口单位名录登记，在“材料清单”界面下载材料1《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
登记申请表》（空白样表）填写完成后，将材料1《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转换成PDF扫描件、材料2《企
业营业执照》的原件转换成PDF扫描件或图片形式上传，然后点击“提交”。



操作提示

(1)按系统表格所列逐一填写经营期限、注册币种、经营范围、海关注册号、是否特殊监管区企业、法人证件类型、号码及
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，标*号为必填项，非必填项中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和法定代表人手机号码建议填写。

(2)机构类型选择“企业法人”。



操作提示
（1)两个附件必须完整上传，材料1多页，可逐页扫描为A4纸大小并合成一个PDF文件后上传；
（2)材料2营业执照需上传副本原件扫描件。
（3)每项只允许上传一个附件，附件资料支持格式为图片（jpg、png、jpeg、bmp，大小不超过2M）和PDF（大小不超过
10M）。（4)《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申请表》中需填写完整、真实信息，“营业执照副本”前的“□”需勾选，法人签字需
本人签字，不得使用个人印章。



5、外汇局在收到企业完整真实申报材料后的T+20工作日内在线审核，企业通过-“行政许可”-“我的许可业务”模块中可
适时查收信息，如办理状态为“通知补正”的，点“通知书”按钮，查看“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”，按要求点击“补
正”按钮完成补正，如办理状态为“予以许可”的，点击“通知书”，可查看“行政许可决定书”，并在个人中心提取办
理货物贸易相关业务的管理员账号ba的初始密码。





操作提示
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共三页，后两页为企业需了解的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内容及注意事项，请务必认真阅读。


